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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69 证券简称：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：2026-013

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郴州市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“市检察院”）检察

监督阶段。

●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郴电国际”）全

资子公司湖南郴电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瑞环保”）所处的当事

人地位：被申请人(一审被申请人、二审被上诉人、再审被申请人)。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鉴于本案尚处于审查阶段，结果尚

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

最终实际影响以市检察院的监督决定为准。

一、本案基本情况

（一）案由情况

2015年9月，格瑞环保与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

五工程公司”）经招投标程序后签订了《郴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

项目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施工合同》”）。案涉工程于2021

年12月7日完成审计程序，省五工程公司依据《施工合同》关于“承

包人对账后对审计结果不认可的，双方协商不成的，发包人仍按结算

审计结果履行合同，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第二十条争议解决办法处理”

的约定，提起诉讼。

（二）一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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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北湖区法院出具的（2022）湘1002民初4652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

北湖区法院对本案判决如下：一、格瑞环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

内向省五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904513.62元，违约金61356.17元(按年

利率7.4%,自2021年12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11月15日，此后另计

至工程款清偿之日止)，合计965869.79元;二、格瑞环保于本判决生

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省五工程公司支付资金占有利息59453.43元;三、

驳回省五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详情见公司于2023年2月3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郴电

国际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》（临2023-004）。

（三）二审情况

根据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湘10民终683号《民事

判决书》认定，省五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

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: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详情见公司于2023年7月6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郴电

国际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》（临2023-027）。

（四）再审情况

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(2023)湘民申6217号《民事裁定

书》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，省五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情形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驳回省五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。

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湖

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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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-020）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格瑞环保收到市检察院送达的湘郴检民监

〔2026〕20号《通知书》。关于省五工程公司与格瑞环保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纠纷一案，省五工程公司申请检察监督，市检察院已于2026

年3月17日决定受理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案尚处于审查阶段，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目前无法

判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最终实际影响以

市检察院的监督决定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湘郴检民监〔2026〕20号《通知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27 日


